
如何让存在银行的钱安全？

“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识
别能力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过
程， 当务之急是银行要加强内
部风险控制， 完善制度以保护
储户利益不受侵犯， 而不是推
卸责任。 ”赵锡军说。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明确
表示，银行要对储户“存款”失
踪进行调查， 不管是因为银行
管理或信息系统漏洞， 还是犯
罪分子和银行个别工作人员相
互勾结造成对“存款”资金的诈
骗，都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王兆星还表示，银行有义务
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发
生什么情况， 银行在日常经营
中， 都必须要加强自身管理，有
效防范各种针对存款人的犯罪
行为，保护储户存款的安全。

除银行加强“堵漏”外，储
户也必须明白哪些钱“存”的是
安全的，哪些是在“冒险”。

对正规渠道存款， 银行负
有百分之百的责任。 “不管是大
银行、小银行，都是安全的。 银
行的项目均在严密监控中，一
旦出现风险， 有关方面会及时
介入处理， 一般不会走到破产
清算， 动用存款保险基金的地
步。 ”广东省人民银行的一位专
家说，即使出现银行破产，存款
保险制度也将提供相应保障。

对银行职员或前职员利用
“身份”欺诈或拉私活，以“高
息”诱惑或“飞单”等形式“骗”

取“存款”，银行对员工和场所
监管不力， 将负连带责任。 不
过，法律专家认为，这里面有责

任大小和比例问题， 在银行尽
到告知、监管义务后，银行方面
的责任会相对较轻。

而对明知是非法还参与其
中的集资行为， 其利益就很难
得到保障。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
学院教授郭华认为， 不法分子
借助银行经营场所从事的非法
集资行为， 银行需承担相应责
任， 因为银行有对经营场所进
行管理的义务。

储户贪图高额回报是骗局
得逞的重要原因， 赵锡军等专
家提醒， 对于高于法定利率的
定期存款不要轻信， 超高投资
收益更要多留个心眼。 不少储
户金融安全防范意识不高，需
要加大金融安全教育。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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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 有些银
行发生的“存款失踪”事件，

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 舆
论追问： 银行的存款安全到
底出什么问题了？ 谁该为“存
款失踪”事件负责？

哪些“存款”失踪了？

———透视“银行存款”失踪事件

是“存款”失踪了吗？

通常意义的居民储蓄存款是储户存入银行的货币
资金，按期限可分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储户是
在银行柜台存入资金，银行必须提供正规单据并严格执
行央行公布的利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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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多次降息后， 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
的利率即便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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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开出的是比正常存款利率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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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报”吸引储户。从记者梳理的近些时期各地发生的
所谓“存款”失踪事件看，多是以各种手段“高利”诱惑储
户上钩。

———“贴息”揽储，盗取资金。 近日爆出的工商银行
石家庄建华支行部分客户资金失踪事件中，不法分子向
客户许诺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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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的存款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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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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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储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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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存款案中，涉案的
杭州市联合银行员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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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贴息存款”为诱饵。

———理财变“飞单”。 社会人员和银行“内鬼”勾结，

私自销售非银行自主发行、代销的理财产品，产品不能
按期兑付，甚至出现本金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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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两个私募基
金在一些银行进行募资， 承诺付给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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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化收益，涉案金额达
７

亿多元。 事发后涉事银行不
承认产品是通过银行卖给客户的，而是银行员工私售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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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投资者索赔无门。

———借银行场地非法集资。今年
５

月发生的中国
银行杭州庆春支行的存款被骗事件中，

１００

多位储户
竟将存钱卡和密码交给一名前银行职员冒充的“客户
经理”， 换来一张有伪造银行抬头和印章的承诺函，

被骗存款过亿元。

２０１４

年以来，类似的存款“失踪”案件在河南、安
徽、湖南等地也屡屡发生，这些案件不仅损害储户的利
益，更令整个银行业声誉受损。

谁之过？

“存款”失踪事件频出，到
底哪里出了问题？

“没有银行‘内鬼’，案件发
生不了；没有轻信，案件也发生
不了。 ”有关专家分析诸多“存
款”失踪案件时认为，责任是多
方的。

在银行方面， 存款失踪事
件暴露出银行内控管理存在漏
洞， 对于银行的经营环境和人
员管理存在疏漏。

不法分子之所以能以“高
利”诱骗，和长久以来银行给人
“高息揽储”的印象分不开。 在
存贷比考核等监管指标要求
下，银行往往以“贴息”“返利”

等做法吸收存款， 这使得不少
储户把不法分子的高息诱饵当
成银行拉存款时的“特别贴息”

而放松警惕。

“另外，经过柜台将储户存
款转走， 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正
式工， 银行都有着不可推卸的
责任。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郭华认为， 即便不是在柜台
办理， 只要行骗行为发生在银
行经营场所， 银行即被视为提
供了协助。

在储户方面， 存款失踪事
件频发，表明储户面对“高息”

诱惑，头脑发热，理性缺失。 在
北京西单一储蓄所里， 一位正
在排队办理业务的中年女士对
记者谈了她对“存款失踪”的疑
问：“知道炒股、 理财可能会挣
多一点，我们一般不敢信，但在
正规银行里有人推荐的高利率
存款我们能不信吗？ 以后我们
还能信吗？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

认为，在被曝光的案件中，被骗
的储户往往都是被“高息”所蛊
惑，不少人明知超过规定的高息
不受保护仍然冒险去做；有的安
全防范意识不足，甚至将自己的
储蓄卡和密码交给业务代办人
员；有的不仔细核对相关单据就
贸然签字……“这些都给不法分
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教训是深刻
的， 面对一些不正常的揽储手
段， 储户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
么，以保护好自己的财产。”赵锡
军说。

一位银行内部人士对记者
说： “面对骗子花样翻新的手
段，银行有时也是受害主体。 有
的储户明知道是非法集资仍铤
而走险， 一旦发生问题就找银
行， 银行对存款失踪案件也很
头疼。 ”


